	编号
	


太原市发明专利转化项目
任  务  书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承担单位：
          单位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    编：
太原市知识产权局制
                  二0一0年七月
填表说明：

    1、按照《太原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填写；
2、填表内容一律打印；
3、填报本表一式三份。
	项目名称
	

	执行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承担单位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帐户
	
	开户银行
	

	
	帐号
	

	实施内容、范围和方式:


	计划生产规模:
      

	市场分析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验收内容:
乙方需向甲方提交或展示下列      项内容，共    项。
 1、技术报告；2、样品或样机；
 3、产品；    4、成套技术设备；
 5、其它：

	项目分阶段实施计划进度
	执行时间
	计划进度

	
	
	

	
	
	

	
	
	

	
	
	

	
	
	

	主要参加人员（首位为项目负责人）
	姓名
	年龄
	专业
	职称
	工作单位
	电话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资助资金
	

	资助经费预算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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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资

金

用

款

计

划
	时间
	金额
	用    途

	
	
	
	

	
	
	
	

	
	
	
	

	
	
	
	

	
	
	
	

	
	
	
	

	
	
	
	

	项目委托单位（太原市知识产权局）

  项目分管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项目承担单位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共同条款
1、本项目的委托单位为太原市知识产权局。

2、签约各方须严格遵守本任务书，在履行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选择下列方式解决：

   （1）提交太原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3、本任务书涉及的资助资金，按照《太原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
    4、任务书执行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须每半年向市知识产权局书面汇报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5、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确需延期的，承担单位要及时向知识产权局提出延期审核，经批准后，可适当延期。
    6、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须提交项目完结申请表、工作总结、技术报告、资助经费决算等材料，按程序进行验收。
    7、本任务书一式3份。
